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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深圳市國家稅務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szgs.gov.cn/szgs/zxxx/201410/9be050fea0534b1ab092bb85f6cacd19.shtml）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深圳市国家税务局关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有关事项的公告深圳市国家税务局关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有关事项的公告深圳市国家税务局关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有关事项的公告深圳市国家税务局关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有关事项的公告            

    

    2014201420142014 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15151515 号号号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暂免征

收部分小微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的通知》（财税〔2013〕52 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

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71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小

微企业免征增值税和营业税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57 号）和《关于

调整增值税纳税申报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58 号）的规定，现将我

市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一一一、、、、免税销售额免税销售额免税销售额免税销售额    

 

我市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纳税期限为一个季度。以一个季度为纳税期限的增值税小规模纳

税人（含个体工商户及临时税务登记中的个人，下同），季度销售额不超过 6 万元（含本数，

下同）的暂免征收增值税。季度销售额 6 万元至 9 万元的，自 2014 年 10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暂免征收增值税。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在季度中被认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在季度内一般纳税人资格生

效前月份仍为小规模纳税人，月销售额不超过 3 万元的，暂免征收增值税。 

 

二二二二、、、、发票开具发票开具发票开具发票开具    

 

（一）已办理税务登记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应当按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领购并开

具与其经营业务范围相应的普通发票。 

 

（二）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需要向税务机关申请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含货物运输业增值

税专用发票，下同）的，应同时按规定预缴增值税税款。 

 

季度销售额不超过 9 万元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当期因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已经缴纳的

税款，在专用发票全部联次追回或者按规定开具红字专用发票后，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

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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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如按规定需要向税务机关申请代开普通发票的，在一个季度内

累计开票金额（包括增值税专用发票和普通发票）超过 9 万元的，应在超过 9 万元的当次，一

并就累计代开普通发票的销售额计算预缴税款（季度销售额低于起征点的免税代开）。 

 

三三三三、、、、纳税申报纳税申报纳税申报纳税申报    

 

（一）季度销售额不超过 9 万元（不包括其他增值税免税政策） 

 

1.1.1.1. 查账征收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查账征收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查账征收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查账征收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1）查账征收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中的企业和非企业性单位（不含个体工商户及其他

个人），季度销售额不超过 9 万元（不包括其他增值税免税政策）的，免税销售额在《增值税

纳税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以下简称“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下同）第 7 栏“小微企

业免税销售额”填报；免税额根据第 7 栏“小微企业免税销售额”和征收率计算在《增值税纳

税申报表》第 15 栏“小微企业免税额”填报。 

 

（2）查账征收的个体工商户和其他个人，季度销售额不超过 9 万元（不包括其他增值税

免税政策）的，免税销售额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第 8 栏“未达起征点销售额”填报；免税

额根据第 8 栏“未达起征点销售额”和征收率计算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第 16 栏“未达起

征点免税额”填报。 

 

2.2.2.2. 实行定期定额征收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实行定期定额征收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实行定期定额征收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实行定期定额征收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实行定期定额征收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季度销售额及核定销售额均不超过 9 万元的，以

《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适用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双定户纳税人）》第 4 栏“本期应纳税额”

扣减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预缴税额后的值，填报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适用于增值税小规

模纳税人双定户纳税人）》第 6 栏“减免税额”。 

 

（二）销售免征增值税的应税货物及劳务、应税服务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销售免征增值税的应税货物及劳务、应税服务的销售额在《增值税纳

税申报表》第 9 栏“其他免税销售额”填报；免税额根据第 9 栏“其他免税销售额”和征收率

计算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第 14 栏“本期免税额”填报。 

 

（三）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查账征收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季度销售额不超过 9 万元的，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销售

额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第（一）项“应征增值税不含税销售额”第 2 栏 “税务机关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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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含税销售额”填报，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预缴税款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

第 18 栏“预缴税额”填报。 

 

实行定期定额征收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季度销售额及核定销售额均不超过 9 万元的，代

开发票预缴税款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适用于增值税小规模双定户纳税人）》第 7 栏“预缴

税额”填报。 

 

（四）应纳税额减征额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按照税法规定减征的增值税应纳税额，包含可在增值税应纳税额中全

额抵减的增值税税控系统专用设备费用以及技术维护费，可在增值税应纳税额中抵免的购置税

控收款机的增值税税额。其抵减、抵免增值税应纳税额情况，查账征收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需填报《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四）》（税额抵减情况表，表式见附件）予以反映。无抵

减、抵免情况的纳税人，不填报此表。 

 

四四四四、、、、免税规定免税规定免税规定免税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和《关于在全国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

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3〕106 号）有关规定，销售免征增值税

的应税货物或者应税劳务适用免税规定和提供适用免征增值税规定的应税服务不得开具增值

税专用发票。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季度销售额无论是否超过 9 万元，其销售的按项目免征增值

税的应税货物及劳务和应税服务，均不得向税务机关申请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但可以向税务

机关申请代开免税普通发票，不需预缴税款。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销售的按项目免征增值税的应税货物及劳务和应税服务，需要开具增

值税专用发票的，可以按规定申请放弃免税。放弃免税后，可以向税务机关申请代开增值税专

用发票，但 36 个月内不得再申请免税。 

 

五五五五、、、、本公告自本公告自本公告自本公告自    2014201420142014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1111 日起施行日起施行日起施行日起施行。。。。《深圳市国家税务局关于小规模纳税人按季申报

缴纳增值税和文化事业建设费的公告》（深圳市国家税务局公告 2013 年第 9 号）第三条第三款、

《深圳市国家税务局关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纳税申报及发票管理有关问题的公告》（深圳市

国家税务局公告 2013 年第 13 号）第一条、第三条中“关于个体工商户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含

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有关规定”及附件《增值税季度纳税申报明细表（适用于查账

征收的小规模纳税人）》、《深圳市国家税务局关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征收管理有关问

题的公告》（深圳市国家税务局公告 2013 年第 17 号）、《深圳市国家税务局关于增值税小规模

纳税人申报及发票开具等有关问题的公告》（深圳市国家税务局公告 2013 年第 18 号）和《深

圳市国家税务局关于电信业“营改增”小规模纳税人申报有关事项的公告》（深圳市国家税务

局公告 2014 年第 8 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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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附件：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四）（税额抵减情况表） 

 

 

深圳市国家税务局 

2014 年 10 月 23 日 


